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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校友會憲章 

                                                    29/9/2011 

第一章：總則 

(一) 名稱：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校友會 

(二) 會址：九龍太子道一九一號 Ｂ。 

(三) 宗旨：聯絡會員感情，維持與母校的聯系，為母校作出貢獻。 

第二章：會員 

(四) 會員資格: 

(甲) 凡曾於 1970 年 9 月以前就讀或畢業於協和學校之同學。 

(乙) 凡曾就讀或畢業於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下午校之同學。 

(丙) 凡曾於 2011 年 9 月以後在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就讀或畢業之同學。 

(五) 入會手續： 凡具備上列任何資格者，可申請入會，經常務委員會通過後得為正式

會員。 

(六) 會員之義務：凡會員均須遵守下列義務--- 

(甲) 遵守本會會章及服從各項議案， 

(乙) 繳納經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或常務委員會議決徵收之會費

及其他費用。 

(七) 會員之權利： 凡本會會員均有選舉、被選、提議、表決及罷免權，並可參加本會

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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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組織 

(八) 本會以會員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大會休會期間，以常務委員會為最高權力機關。 

(九) 會員大會每兩年推選委員七人組織委員會，委員中互選主席一人，副主席一人，司

庫一人，文書一人及幹事三人，均為義務任職，以兩年為一任，連選得連任，但主

席連任不得超過六年。 

(十) 委員會可邀請最多五名現職或離任教師擔當顧問，列席會議及協助工作。 

(十一) 會員大會之職權如下： 

(甲) 通過或修改章程。 

(乙) 選舉各委員。 

(丙) 檢討及通過常務委員會之會務及財務報告。 

(丁) 決定會務方針。 

(戊) 考慮及決定會務之興革事宜，或罷免瀆職委員。 

(己) 討論及決定其他會務。 

(十二) 常務委員會之職權如下： 

(甲) 執行會員大會及特別會員大會之決議。 

(乙) 處理日常會務。 

(丙) 向會員大會提出建議。 

(丁) 稽核本會一切賬務，審查委員及會員有無違章及瀆職事宜。 

 

(十三) 各委員之職權如下︰ 

(甲) 主席為本會代表，指導委員執行會務及主持一切會議。 

(乙) 副主席：協助主席辦理會務，如主席缺席，請假或離職時，則由副主

席代理其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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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 司庫：處理本會現金收支，每年編造結算表，經常務委員會審核，提

交會員大會通過，所有會款，須存入常務委員會指定之銀行戶

口，提款須由校長聯同主席、副主席或司庫三人其中一人聯署

方得生效。 

(丁) 文書：處理來往書信及其他文書，記錄會議，保管檔案文件。 

第四章︰會議 

(十四)  會員大會每兩年舉行一次，由常務委員會召集，開會須十四天前通告各會員，不

論會員出席人數多寡，均作法定人數。 

(十五)  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須經過常務委員會過半數委員或會員二十人以書面請求，常務

委員會於接到 請求後十四天內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特別會員大會討論及決議之

事項，只限於請求書上所列各種事項，召開特別會員大會通知會員方法及其法定

人數與會員大會相同。 

(十六)  委員會每年最少舉行一次會議，如主席認為需要時，可隨時召開委員會，以過半

數出席為法定人數。 

(十七)  各項會議之議案，均須出席者過半數通過方為決議 

(十八)  一切會議，如遇正副主席均缺席時，則由出席者互選臨時主持。 

 

第五章︰選舉 

(十九)  

(甲) 會員大會舉行前，常務委員會公開接受會員提名候選會員。候選委員之

提名須於會員大會舉行前七天送達常務委員會，由常務委員會印備候選委

員名單，於會員大會 分派各會員，請其圈選委員七人，以票數最多者為

委員，如遇票數相同時，則以抽籤決定。如候選會員數目與常務委員會委

員數目相等，則全體候選委員自動當選。選舉結果即時公佈。 

(乙) 新委員選出後，一個月內舉行新委員會議，互選常務委員會各職位；互

選完成後，前任委員應在七天內移交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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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  常務委員會得授與對本會有特殊貢獻之熱心會員或社會人士為本會名譽會員之

榮銜。 (如社會人士為本會名譽會員，此等會員，無選舉及被選權。) 

(二十一) 委員或會員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常務委員會會議通過後，得向其警告或開除

其會籍。 

(甲) 違反本會章程或決議案者。 

(乙) 冒用本會名義，作不法行為，致損壞本會名義者。 

(丙) 違反任何刑事法例，經判決定罪者。 

(二十二) 自動退會或被革除會籍之委員或會員，其已繳交之各項費用及對本會之捐贈概

不退還。 

(二十三) 自動退會或被革除會籍之委員，所有在會之職位均自動喪失。 

第六章︰會款用途 

(二十四) 本會會款只限於支付本會之支出費用及舉辦符合本會宗旨之活動，本會一切開

支，以量入為出為原則，不得舉債。 

第七章︰附則 

(二十五) 本會如須解散時，應由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並須得全體會員三分之

二許可，方得解散。會款如有盈餘時，概捐助慈善機構。 

(二十六) 本章程及任何修改，須經會員大會或特別會員大會通過，並呈社團註冊官核准

後施行。 

 


